
成功大學核心設施中心無塵室內置物櫃租用規定 

112.09.01執行 

 

自 112年 9月 1日起，使用本中心無塵室內之置物櫃將收取租用費，相關規定如下： 

一、 租用規定及期限 

1. 僅供置放實驗相關之器皿或物品，不得存放化學藥品等危險物品，若本中心

發現化學藥品置於櫃內，將進行丟棄處理，並通知退租且不退租用費。 

2. 租用期間以學年計，期間為當年 9月 1日至明年 8月 31日，不接受其他期

間之租用。 

3. 租用期間若想轉為他人使用，請務必通知承辦人。請原租用人注意權利義務

之轉讓。 

4. 欲續租者，請務必於租用到期日前兩週通知承辦人，以利保留櫃位。 

5. 租用到期日後兩日內未通知續租者，本中心將清空櫃子。 

二、 租用費用 

1. 本校使用者 2,000元／學年，非本校使用者 2,600元／學年。 

2. 僅收現金。 

3. 付費後將開立收據，品項為儀器設備使用費，於第一項第 2點規定之租用期

間中途退租者不退租用費。 

4. 置物櫃鑰匙須另押租金 100元，退租時歸還。若鑰匙損壞、遺失、未歸還

者，將沒收押金。 

5. 租用到期日後兩日內未通知續租者，本中心將清空櫃子，沒收鑰匙押金。 

 

  承辦人：宋佩璇小姐／06-2757575分機 31380#303／hsuan@mail.ncku.edu.tw 

環安衛：王馨敏小姐／06-2757575分機 31380#212／z10906019@email.ncku.edu.tw 


